
记者看到， 《办法》 分总则、

报告流程、 处置流程、 日常预防 4

个章节， 通过多项举措破解长期以

来存在的发现难、 报告难、 救助

难、 联动难等问题。

一是细化报告条件， 即什么情

形该报告。 第一类是侵害及危险报

告———即规定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

的相关行业人员如发现未成年人发

生怀孕、 流产或遭遇家庭暴力、 校

园欺凌、 被遗弃、 虐待等情况， 需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时向主

管行政机关报告备案； 第二类是安

全隐患报告———即发现食品、 药

品、 玩具、 设施等存在安全隐患，

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 应及时向区检察院

反映情况； 第三类是招录人员报告

机制———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

业在招录工作人员时， 应当要求应

聘人员如实报告本人是否存在性侵

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一经发现， 不

得录用。

二是明确报告主体， 即谁来报

告。 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 培训、

看护、 医疗、 救助、 监护等特殊职

责， 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社会组

织。 主要包括： 学校、 幼儿园等教

育机构； 培训机构； 托育机构； 校

车服务提供者； 医院、 妇幼保健

院、 诊所等医疗机构； 儿童福利机

构、 救助管理机构、 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 社会服务工作机构； 居

（村 ） 民委员会； 旅店、 宾馆等。

体现特殊行业， 特殊职责， 区别一

般民众的见义勇为行为。

三是厘清报告流程， 即怎么报

告。 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多头报

告、 线索质量真伪难辨等难题，

《办法》 要求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

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设置儿童

保护专员， 负责接收内部从业人员

的报告事项， 进行先期线索研判后

再统一上报。

“此次 《办法》 新增了侵犯未

成年人利益的公益诉讼线索移送机

制。 闵行检察院还率先在全市开发

了区级层面的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线

索受理平台， 通过线上监督、 线下

防控两种途径， 提升强制报告落实

的高效与便捷。” 程慧指出， 目前

在实施探索阶段， 不可避免地存在

一些难题， 比如对于违反强制报告

规定的主体应如何承担责任， 该责

任是无过错责任， 还是过错责任，

如何举证； 如何加强监督相关行业

的落实情况等， 有待根据实践情况

进一步完善。

闵行10家单位共同会签《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与处置干预的实施办法》

“不敢报告、不愿报告”或担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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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作为一名母亲， 竟帮助自己男友性侵自己未成

年的女儿小美 （化名）。 听来匪夷所思， 但这却是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真实案件。 然而， 在

案件办结后， 检察机关还能做些什么？

15 日， 在上述案件办结后， 闵行检察院将保

护未成年人的工作， 再往前进了一步———由闵行区

委政法委主持， 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 区公

安分局等 10 家单位共同会签 《关于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案件强制报告与处置干预的实施办法》 （以下

简称 《办法》）， 探索解决 “谁报告” “如何报告”

“报告后如何处置” 等难题， 织密预防和惩处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网络， 对解决 “对于未成

年人遭受侵害不敢报告、 不愿报告” 等一系列问题

做出了一次有益的探索。

“我院办理的这起亲生母亲帮

助男友性侵自己女儿小美的案件，

得益于心理老师在发现该案后就立

即报告了学校领导， 并陪着小美去

派出所报案， 从而及时抓获了犯罪

人员。” 目前， 闵行检察院已将被

害女生母亲及其男友以强奸罪向法

院提起公诉， 案件正在审理中。

案件的及时发现， 为检察机关

打击犯罪和救助未成年人， 提供了

极大的助力。 那么， 该起案件又是

如何及时被心理老师所获悉的呢?

  案发源于一幅小美画的画。

“2019 年 10 月， 因不堪忍受被性

侵， 小美便去找了学校的心理老

师。 心理老师发现小美欲言又止，

于是就想试着通过让小美绘画的方

式来打开话题。” 闵行检察院第七

检察部主任程慧告诉记者， 心理老

师从小美画中的一只眼睛、 一双在

拆房子的手及一棵挂着金钱和礼物

的枯树， 发现小美的“难言之隐”。

之后， 心理老师便细细询问了小美

相关情况并得知了小美被母亲及母

亲男友性侵的事实。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存在“预防

难、 发现难、 取证难” 等难题， 该

案中， 闵行检察院“打蛇打七寸”。

在该案中， 有两个有力的证据证实

了两名被告人的“暴行”， 即： 小

美画的心理测试图画直观地反映了

小美被性侵后的心理状态， 以及案

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审查

案件中， 针对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情

况， 闵行检察院调取了案发地的监

控录像， 扣押了被告人的手机调取

聊天记录， 证实两名被告人共谋性

侵被害人的经过。

由于心理老师的及时报告， 各

部门才能及时地将小美从困境中解

救出来。 然而，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

如此幸运。

记者了解到， 2018 年 1 月以

来， 闵行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共办理

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益的审查逮捕

案件 92 件， 审查起诉案件 84 件，

其中发生在学校及校园周边的 7

件， 培训机构的 4 件， 医疗机构的

4 件， 其中仅有 5 件是学校及医疗

机构发现线索后主动报案。

如在一起遗弃案中， 被告人蒋

某原系来沪打工人员， 其在广西老

家有配偶与儿子， 却在打工期间与

其他异性同居生活后在本市某出租

房内分娩产下一女婴， 该女婴因病

被送至闵行区某医院救治， 经短期

治疗后达到出院标

准。 但被告人蒋某

为逃避支付医药费

和抚养义务， 在多

次收到医院出院通

知信件及电话后，

仍拒绝将女儿接

回， 且从来未去医

院探望， 导致其女

儿被长期遗弃在该

医院。

后经医院报

案， 2019 年 9 月 3

日， 蒋某被公安人员从上海市女子

强制隔离戒毒所依法传唤至上海市

公安局闵行分局。 2019 年 10 月 25

日， 蒋某因犯遗弃罪被闵行区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9 个月， 目

前尚在服刑中。

“2018 年以来， 检察院先后

起诉了 4 件遗弃未成年人案件， 也

均由收治医院及时报案， 司法机关

予以追究并采取综合保护措施。”程

慧认为，在上述案件中，学校老师和

医疗机构的及时报案、 司法机关有

效落实综合保护， 取得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在实践中，依

然存在部分案件因相关人员报案不

及时导致未成年人反复受侵害， 或

者缺乏后续的救助措施， 导致未成

年人的利益得不到根本性保护。

一只眼睛、一双手、一棵枯树

仅5件是学校及医疗机构主动报案

谁报告、如何报告、报告后如何处置

2014 年 12 月， 最高法、 最高

检、 公安部、 民政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

201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 《反家

庭暴力法》 也规定了强制报告制

度， 明确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措施……

强制报告制度并非首次在我国法律

法规、 政策文件中出现。 那么， 此

次闵行区会签的 《办法》 有何特殊

之处呢？

程慧告诉记者， 这次闵行出台

的 《办法》 是对国家层面强制报告

制度的落实与细化， 在回应了社会

的关注与需求之外， 还能够及时发

现侵害未成年人的线索， 有效保护

未成年人。

保护未成年人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 特别是在案发后对未成年被害

人的保护涉及心理疏导、 医疗救

助、 监护干预等， 需要各职能部门

合力协作。 程慧认为， 就检察机关

来讲， 新形势下的未检工作综合了

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等四

大检察职能， 实施办法的出台， 有

利于检察机关尽早发现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的线索， 开展法律监督、 社

会综合治理工作， 如果发现应该报

告而不报告的情形， 检察机关还能

向主管单位制发检察建议纠正。

“没有及时报告， 可能会承担

民事、 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 程

慧认为， 当前， 面对社会还是要加

强对报告责任主体的培训与宣传，

通过报纸、 新闻、 互联网等途径全

面宣传， 让民众认识到强制报告的

重要性， 知道如何判断线索、 固定

证据等行使报告的流程。 此外， 还

需通过隐私保护、 激励机制打消报

告者的顾虑， 让全社会都形成保护

未成年人的氛围。

未及时报告可能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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